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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顾金海、徐红梅：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顾建
明、李晓兰与被上诉人宁夏
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及原审被告顾金海、徐
红梅、顾远顺、花彩芝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3 民终 1300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文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
案件受理费18047元，公告费
600元，均由上诉人顾建明、
李晓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
判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017号

闵飞、姜风海：

本院受理张瑷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40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闵飞、姜
风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张瑷偿还借款本金 8 万元，利息
33928.76元，本息合计113928.76元，并以8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
计算，支付自2020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的利息。被告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3244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3844元，由被告闵飞、姜风海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二审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
义务的当事人必须依法按期履行判决。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
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
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
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761号

宁夏佰汇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正浩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佰汇商贸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81民初47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夏佰汇商贸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正浩工贸有限公司支付
货款107260元、违约金11363元，合计11862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1344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宁夏佰汇商贸有限公司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本条款
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条规定的，本案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可依法对
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扣留、划拨、拍（变）卖及对被执
行人采取列入失信名单、限制高消费、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5045号

宁夏永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杜志琴、金正旭：

本院受理原告杨彬与被告宁夏永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杜志琴、金正旭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杨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偿还原告
借款本金40万元，支付利息274591.11元，本息共
计674591.11元，并支付自2021年10月13日起至
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三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 1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因未能向你们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2号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玮明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丰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宁
夏玮明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宁夏中瀛泰富置业有限公司中宁
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21民初19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为：一、被告宁夏玮明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支付原告宁夏丰科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工程款 139987.80元
及违约金 13998元，共计 153985.8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丰科工
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被告宁夏中瀛泰富置
业有限公司中宁分公司不承担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3686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4166元，由被告宁夏玮明
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郭成、张自东：

本院受理原告郝占林与被告蔡禄、第三人
郭成、张自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
蔡禄就（2022）宁 0323民初 1053号民事判决书
向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
（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盐池县人民法
院 2022年 12月 20日作出的（2022）宁 0323民
初105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
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648号

保洋：

本院受理原告陈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648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保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
陈倩返还信用卡欠款16884.96元、偿还借款10000元，并按年利率
3.7%向原告陈倩支付上述 10000元借款自 2020年 5月 18日至实
际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陈倩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 525元，公告费 300元，由原告陈倩负担 24元，被告保
洋负担 801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晓洁：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
被告马晓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 民初 994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杜晓岩：

本院受理原告李凤昭诉被告杜晓岩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22）宁
0205民初2682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及裁判文书上互联网公布告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二
庭 408办公室（电话：0952-3399535）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岳源、李佳鹏、张永光、周斌：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华彬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岳源、李佳鹏、张永光、周斌合同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张永光向原告支付代偿本金及利息合计1019875.75元、利息107979.35元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自 2019年 12月 5日暂计算至 2022
年9月4日），共计1127855.10元；2.依法判令被告张永光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9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全部代偿款之日止的利息；3.依法判令被告岳源对
上述1、2项诉求承担连带责任；4.依法判令被告李佳鹏、张永光、周斌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对原告
代偿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
合议庭审理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玉林：

本院受理的原告何庆仕诉你、王海成建筑
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
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5134号

银川雪峰花卉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许兵与被上诉人宁
夏塞上花都园艺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终
5134号开庭传票、司法监督卡、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 9时 1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马晓艳：

本院受理原告李正国与被告马晓艳、第三人
李花、马献刚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宁0521民初19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驳回原告李正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50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230元，由原告李正国
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中宁县人民法
院喊叫水法庭（长山头法庭一楼）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306号

吴占伏、白红艳：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吴占伏、白红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33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解除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与被告吴占伏、白红艳于2018年4月3日签订的《个
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二、被告吴占伏、白红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借款本金118369.11
元、利息6178.59元，并按照《个人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自2021年12月22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三、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有权对被告吴占伏、白红艳提供抵押的位于灵武市嘉源路水木灵州水清苑27号楼1单元101室房产折价或者以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91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吴占伏、白红艳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三楼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永江：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被告丁锋钢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24民初15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由被告白永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75000元、利息7819.05元，合计82819.05元；并支付自2022年12月28日起，以
7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9.795%计算至借款清偿完毕之日止期间的利息；
二、被告白永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性向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公告费400元；三、驳回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26元，由被告白永江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破21-2号

本院根据张国义的申请，于2022年11月7日裁定受理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宁夏丰禾种苗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当于2023年2月18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瑞银财富中心A座5楼，邮政编码：750004，联系人：黄杰15595106268，马佳
钰17809500747）申报债权，书面资料上传债权申报平台以说明申报债权的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有关证据材料。因疫情原因，本次债权申报
以线上申报为主，线下申报为辅。线上债权申报需债权人使用电脑浏览器进入“智破通”平台（网址：https：//www.q1zpt.com），注册并登录后选择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案填写申报信息。具体申报说明及操作指引等以上述平台发布的公告为准；确需现场申报的债权人请提前电话预约并按照预约时间到场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
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将于2023年3月10日下午15时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在“智破通平台”召开，具体说明及操作指引等将由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
会议。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还需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注：因本案采用网络会议的方式召开债权人会
议，债权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申报债权时应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并确认接收短信的手机号码,该手机号码将会作为债权人确认的接收债权人会议相关信息及短信通知的渠
道，请确保手机号码能够正常使用。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雍金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与被告雍金宁、宁夏博
弈达物流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被告宁夏博弈达物流有限公司就（2021）
宁 0502民初 542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一、撤销（2021）宁 0502民初 5423
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改判上诉人对本案不
承担赔偿责任；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
由被上诉人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满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
期将依法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宏泰佳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白宏伟：

原告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宏泰佳禾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白宏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901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
回原告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 156709元，公告费 300元，财产保全费 5000元，由原告陕
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原告不服本判决，在法定
期限内提起上诉，要求：1.依法撤销（2022）宁0104民初9015
号民事判决书，并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
诉讼请求；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上诉
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133号

王维刚：

原告杨俊辉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613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王维
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杨俊辉工资
4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800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1400元，由被告王维刚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403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0492号

吴桂俊、郝学峰：

本院受理的原告郭存珍与被告朱晓玲、吴
桂俊、郝学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告郭存
珍不服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一、撤销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宁 0104
民初 10492号民事判决书，改判被上诉人朱晓
玲支付上诉人借款本金 3000000元整、利息
4628533元，被上诉人吴桂俊、郝学峰对上述借
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二、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
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15室领取民事
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0号

金管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金管

家（宁夏）房屋托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杨淞越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房租117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不再原址办
公、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
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杜小琴：

本院受理原告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与被告杜小
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128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杜小琴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支付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的物业服务费2260.26
元和电梯费996元；二、驳回原告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
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杜
小琴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穆向忠：

本院受理原告邹海洋与被告穆向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36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穆向忠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付原告邹海洋借款本金
30514和利息 555元，以上共计 31069元，被告还应向原
告支付自2021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
率 3.7%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穆向
忠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
（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敬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李成花、田云

财、李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宁夏敬
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田云河、李成花、田云财、李花
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的诉
讼请求为：1.确认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新胜西路 30号 1-8
幢房屋产权、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新胜西路30号土地使用
权（暂估205万元）归原告所有，并停止对该房产的执行；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134号

何伟：

本院受理的原告邱佐强与被告何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
民初 16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伟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邱佐强货款 37400元、利息 1094.15元，并
按照年利率4.81%继续支付该款项自2022年9月21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付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邱佐强的其他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62元，由原告邱佐强负担253元，
由被告何伟负担809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何伟负担。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晟腾佳美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丰源果果百货
商行与被告宁夏晟腾佳美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4民初 157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宁夏晟腾佳美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丰源果果
百货商行保证金 5000元、预付货款 693.39元，共
计 5693.39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
由被告宁夏晟腾佳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限你方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1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贺兰分公司与被告马威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77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威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石元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贺兰分公司偿还代偿款136128.1元和利息损失（自
2021年3月2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3.65%
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11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马威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宋娟：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383号民事判决，依
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7999.12元、利
息 10743.39元；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60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文平：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诉你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360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
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民生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7998.61元、利息 10120.47
元；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1592元。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20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蒋涛：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382号民事判决，依
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39908.61元、利
息6858.31元；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
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303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室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应江：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7376号民事判决，依法
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39994.59元、利息
8935.56元；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的
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352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1201室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兆霞：

本院受理的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7379号民事判决，依
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39399.87元、利
息 10381.54元；驳回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支
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374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1201
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春浩：

本院受理原告刘玉蓉诉你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你支付房屋
租金 16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
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宗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陆礼琴与被告曹宗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为：1.要求被告支付货款 28807元，利息 509.65元（从 2021年 12
月 17日按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 3.86%计算至 2022年 5月 31日），合计
29316.65元；2.要求被告从2022年5月31日起继续按照一年期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利息至款项付清为止；3.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因
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2022）宁 0122民初 3244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天（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刘芳：

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芳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2民
初661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刘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本金
9390.20元、利息 3358.85元，共计 12749.05元；二、驳回原告宁夏贺
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89
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刘芳负担 119元，由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17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刘芳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
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759号

刘仲云：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与被告刘仲云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依
法判令被告刘仲云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 9368.20元，利息 437.45元，违约金 551.21元，额度内分期手续费
190.78元，欠款金额合计 10547.64元（算至 2022年 9月 13日）。自 9月 13日后产生的利息及违约金计算至欠
款还清之日。计息方式：（1）透支金额从银行记账日计息，并从持卡人账户中扣除，透支利率为日利率万分
之五（年化利率约为 18.25%）执行；（2）持卡人未能按期偿还全部应还款额的，需按最低还款额未偿还部分的
5%（最低 1元人民币）支付逾期还款违约金；2.案件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759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